
南通大学医学院 2020 年教职工 

年度考核评优方案 

  

根据学校《关于做好 2020 年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的通

知》和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

于做好 2020 年度全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工作的通

知》（苏人社发〔2020〕148 号）以及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 年度省属高校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苏教办

人函〔2020〕5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评

优方案。 

一、年度考核范围和对象 

2020 年度考核对象为全院所有在册正式工作人员,包含

事业编制人员，人才租赁、人事代理性质人员。 

参加帮扶和赴省内外挂职及援藏、援疆的工作人员的年

度考核按有关规定组织实施，不列入派出二级单位考核人员

基数，如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不占考核单位优秀等次指标。 

提前上班人员、外单位聘用到我院的高层次人才，可参

加所在系室的年度考核，但不计入参加考核人员基数。 

新进教职工首次就业，在试用期内参加年度考核，只写

评语，不确定等次；非首次就业的，全年总工作时间不满 12

个月的，参加年度考核，只写评语，不确定等次。涉及工作

调动，全年总工作时间满 12 个月的，由现所在二级单位进

行年度考核并确定等次，涉及在原单位工作的有关情况由原

单位提供。 

病假（工伤除外）、事假、非学校和学院派出外出学习



累计超过半年的教职工，不参加年度考核。 

二、年度考核组织 

学院成立 2020 年教职工年度考核领导小组，由学院党

政领导及教职工代表组成，负责学院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的

组织、协调、审核、上报等工作。组成人员如下： 

组长：史亚琴 孙  斐 

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吕广明  李  敏  羌建峰   

宋  建  张新化  陈  罡  郭瑜洁  桑爱民  

秘书：李  敏 

三、年度考核等次、比例和内容 

（一）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

格四个等次。 

（二）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人数，严格控制在各系室参

加考核总人数的 20%以内，如系室优秀指标数超过 1 人，需

对拟推荐为优秀等次的人员进行排序后报学院，最终由学院

年度考核领导小组根据学校指标数进行统筹。 

（三）优秀等次人员向教学、科研等主体专业技术岗位

人员倾斜，统筹兼顾高、中、初级各层次专业技术等级人员。 

（四）全院教职工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界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视察时提出的“争当表率、

争做示范、走在前列”重大要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各二级单位在考核内容上

要突出对教职工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



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方面的考核。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

先的人才思想。全面考核教职工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工

作绩效等方面。 

四、年度考核程序 

1.个人总结述职 

在学习有关考核文件的基础上，每个教职工根据现工作

岗位职责和实际承担的具体工作任务进行年度总结，并按要

求在人事信息系统填写《江苏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

登记表》。 

2.民主测评与评议 

民主测评与评议在个人汇报年度总结的基础上进行。教

职工的民主测评由各系室组织，并在系统填写“评鉴意见”。 

3.确定考核结果 

学院教职工年度考核领导小组结合教职工意见，在各系

室提出评鉴意见的基础上，研究形成考核意见，确定被考核

人的年度考核等次，并将考核等次录入系统。年度考核确定

为优秀等次人员，进行公开述职或将其个人述职材料在本学

院内公开。 

4.公示考核结果 

学院教职工年度考核领导小组将考核结果进行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五个工作日。教职工对考核结果如有异议，可

在考核结果公示期内向学院教职工年度考核领导小组提出

复议。 

5.报送考核材料并存入个人档案 



学院将《江苏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签

字盖章后，连同考核结果汇总报学校审核。经学校审核后，

教职工考核材料存入个人档案。 

五、本评优方案中的条款如与上级有关新的文件精神相抵触，以

上级文件精神为准。 


